
临府字〔2018〕32号
关于印发《临塘乡城乡低保对象定期参加公益性

劳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村委会：

    为了加强对全乡农村低保对象的管理，培养低保对象热爱劳动的积极性，使城乡低保对象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权益的同时，履行相应社会义务，增强服务社会的自觉性，同时整合部门和社会资源，积极为困难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帮助其脱贫退保。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临塘乡城乡低保对象定期参加公益性劳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临塘乡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5日
临塘乡城乡低保对象定期参加公益性劳动管理办法
根据江西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有关规定，为促进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现低保对象权利与义务对等关系，使低保对象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权益的同时，履行相应社会义务。加强对低保对象的日常管理，坚持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现就组织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家庭人员参加公益性社会服务事项，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乡内持《城乡低保证》的常住城乡低保对象家庭人员。
  第二条 参加公益劳动的低保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
   （一）年龄条件：符合法定劳动年龄（在校学生除外）；

（二）身体条件：有一定劳动能力（未患重大疾病或重大慢性病）；
   （三）时间条件：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

（四）其它条件：原则上以户为单位一户一人，对于家有重病号或年幼小孩等需要照顾的单个劳动力家庭，由村委会核实，报乡民政所批准后可免于参加义务劳动。
  第三条  公益性社会服务的内容:

村委会组织的森林防火、治安巡逻，帮助军烈属、五保老人或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家政服务；清扫保洁、环境整治、

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植树造林、文明创建、清理小广告等。公益性服务活动可概括为“八大员”：

参加义务巡逻的治安员；

参加环境整治的义务突击员；

参加文明创建清理楼道卫生和小广告的义务宣传员；

参加义务植树和认领绿地活动的义务倡导员；

担任城乡生活垃圾分类装运工作的义务收集员；

担任维护交通秩序的义务劝导员； 

担任机动车停放的义务管理员；

担任网格化管理的义务协管员；

其他公益活动。

第四条  公益性活动的管理：
1、公益活动项目、时间由各村委会具体安排，每户低保对象每月至少参加1次公益活动，每次活动安排半天。
2、村委会对本辖区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进行登记造册，并根据每次劳动量大小，安排参加公益性劳动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工具。安排劳动时，要提前两天通知低保户。对因病因事无法按规定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的，应提前向村委会请假。 

3、参加公益性劳动的低保对象在完成公益性劳动后，需由本人在公益性劳动登记簿上签到，由村委会当月在辖区内予以公示，并将公示图片报乡民政所备案。

4、乡民政所会对低保对象义务劳动组织和参与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连续三次拒绝参加公益劳动的，按照赣民字〔2009〕53号文件规定，各村委应及时上报乡民政所，乡民政所汇总后按程序报县民政局，取消该户低保待遇。对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并表现突出的对象，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要给予通报表扬和宣传，并在走访慰问、临时救助、推荐工作岗位以及其它优惠待遇方面，给予一定的优先照顾。

第五条  各村委会低保对象参加公益性劳动者要以户为单位，做好每次参加公益性劳动人员姓名、参加时间、参加地点、公益性劳动项目、参加人员签字确认等内容的具体登记备案工作。做到相关档案齐全完整、统一规范、有序管理、装订成册。建立城乡低保对象参加公益性劳动台账。

第六条 参加公益性劳动的低保对象在完成当月的劳动时间后，还应当参加村委会统一组织的重要公益性活动；村委会记录其参加的时间，可以抵算为下月劳动时间。
  第七条 公益性劳动考勤登记表是审核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依据之一，低保对象必须遵守公益性劳动制度。

第八条 公益性劳动是尽义务的劳动，各村委会应当加强对低保对象的思想教育，端正劳动态度，增强责任心。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临塘乡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并于2018年11月1日起实施。



